
附件 6

雷州市开展集中整治公职人员勾结

“黑中介”行动工作方案

为进一步优化提升我市营商环境，切实转变干部作风，优化办事

流程，提升办事效能，打造一流的营商环境。经市纪委监委研究决定，

在全市范围内开展集中整治公职人员勾结“黑中介”专项行动。现结

合实际，制定本工作实施方案。

一、具体要求

根据我市“营商环境整治提升年”活动的总体要求，按照市委“五

大会战”关于转变干部作风与营商环境大提升的工作要求，通过本次

专项整治，严厉打击“黑中介”与公职人员利益输送等违法违纪行为，

解决我市“黑中介”乱象及侵害群众合法权益等突出问题，维护人民

群众利益，纠正部门与行业不正之风，助力我市经济社会发展，为雷

州实现振兴发展提供坚强的纪律保障。

二、重点整治对象

聚焦住房和城乡建设、自然资源、公安交管、市场监管、医疗卫生、

社会保障、民政救济等权力部门及相关领域存在的“黑中介”及其利

益输送的公职人员。

三、整治时间

2021 年 3月 10日开始至 2021 年 5月 10 日。

四、重点整治内容

聚焦解决社会“黑中介”组织及其人员与公职人员相互勾结，在



办理各类行政许可、房地产开发和建筑企业资质认定、提取住房公积

金、房屋产权交易、抵押等业务过程中揽业务、办快件、违规操作，

谋取利益或造成损失和不良影响的问题;集中整治民警(辅警)在办理

机动车辆登记、检验、驾驶证办理、违法处罚、事故处理等业务过程

中存在的与社会人员相互勾结、暗箱操作、弄虚作假、滥用职权、谋

取利益或造成损失和不良影响的问题:着力查处市场监管人员在办理

工商登记等市场监管业务过程中刁难、暗示、推荐、指定等方式，帮

助有利益关联的社会中介人员进行有偿代理，谋取利益或造成损失和

不良影响的问题;聚焦医疗卫生、医患纠纷、社会保障、民政救助救

济等领域业务办理过程中存在的利用“黑中介”进行利益输送、败坏

社会风气等问题;切实解决公职人员不给好处不办事、给了好处乱办

事等根深蒂固的作风问题。

五、实施步骤

(一)动员部署阶段(2021年 3月 10日-3月 15 日)

由市作风百日攻坚领导小组和市纪委监委相关部门组成整治“黑中介”

工作专班，深入各有关单位进行动员部署。特别要沉下身子，深入市

自然资源、住房和城乡建设等具有对外服务职能的窗口单位、权力部

门进行宣传发动。设置监督举报电话，推行网上举报，进一步畅通信

访举报渠道。动员有关单位排查自纠和投案，加强对干部队伍的警示

教育，理清职能，严格管理，主动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。

(二)排查摸底阶段(2021年 3月 16日至 3月 27日)

市纪委监委组织排查摸底工作组，集中时间、集中精力深入对我市住



建、自然资源、市场监管、公安交管等权力部门干部是否存在勾结黑

中介谋取利益，是否存在“黑中介”到单位包揽业务谋取利益等乱象

进行排查摸底。建立台账，加强分析研判，为整治攻坚打好基础。

(三)整治攻坚阶段(2021 年 4月 1 日-4月 25日)

1.查阅资料台账,列出问题清单。通过查阅资料、现场调研、明查

暗访等方式，多措并举，列出相关部门的权力清单和问题清单，对标

对表，逐一整治落实。

2.加强督查整治。全面整治单位公职人员与社会“黑中介”人员

相互勾结，进行有偿代理，谋取利益的不良作风。重点督查是否落实

“放管服”改革，查看是否存在办事程序复杂、环节多、不合理，耗

时费力;是否存在工作人员通过刁难、暗示、推荐、指定等方式勾结

“黑中介”谋取利益，影响正常业务办理等突出问题。对群众反映存

在“黑中介”代办业务比较严重的单位，盯住不放，加大力度，一抓

到底。

3.落实责任追究。通过畅通线上线下举报渠道，强化明查暗访，

对查实涉及公职人员勾结“黑中介”谋取利益等作风问题的典型案例，

市纪委监委将摄制相关警示教育专题片，加强以案示警、以案明纪。

对涉嫌违法违纪公职人员及社会“黑中介”组织，将依法严肃追究相

关人员责任。

(四)巩固提升阶段(2021年 4月 26日至 5月 10日)

各单位要对本次整治工作开展情况及成效进行认真总结，对发现的问

题，结合本单位职责，建立长效监管机制，极力巩固好整治成果，完



善政策措施，不断提升整治成效。


